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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勞工是一個國家重要的生產力來源之一，而工作環境中充斥的各項危害因子，都有可能使

勞工在勞動過程中遭受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一旦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不僅會

造成其個人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其家庭亦連帶受到影響，陷入困頓。因而打造安全衛生工作環

境，維護勞動者身心健康已列為我國重點施政目標。 

 

本次出國係依據「勞動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ITC）計畫」辦理，並因應

上述施政需要，特報名參加「職業傷病方案及預防」（Employment injury schemes and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課程，課程內容包含 ILO 與國際勞動標

準體系、公約比較、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概念、職業傷害保險制度介紹等等，並由各機構分享其

預防相關的實務經驗。 

 

本報告共分為「派訓緣由及目的」、「訓練行程及課程重點」及「心得及建議」三大部分，

其中課程重點部分，重新整理依序編排，並整理不同國家傷病保險機構預防實務。另參考研習

課程內容，並考量我國現行法制，嘗試提出相關心得與建議，期對我國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政策

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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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派訓派訓派訓派訓緣由及緣由及緣由及緣由及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成立於 1919 年，總部在

瑞士日內瓦，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主要任務為處理勞工相關事務，目前有 187 個

會員國。其最大的特色在於三方對話，強調勞、資、政三方在參與所有的討論及決策時

均享有相同地位，並透過三方對話機制以達到其追求社會正義及普世人權與勞動權的目

標。 

 

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機構有三：國際勞工大會、理事會和國際勞工局。國際勞工大

會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最高權力機關，每年 6 月在日内瓦舉行會議，討論國際事務。理事

會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執行委員會，每三年由國際勞工大會選舉產生，現有 56 名理事（包

含政府理事 28 名、雇主及勞工理事各 14 名），在大會休會期間，每年 3 月、6 月及 11

月召開一次會議。國際勞工局則為其常設秘書處。目前 ILO 在全世界有超過 45 個辦公

室及 5 個地區辦公室。 

 

位於義大利杜林（Turin）的「國際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

是 ILO 轄下的培訓機構，創設於 1965 年，致力於提供專業訓練及相關服務，以提升各

國政府、雇主組織、勞工組織和其他國際夥伴的能力與競爭力，藉此達到 ILO 尊嚴勞動

及持續性發展的目標。 

 

行政院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我國際交流，自 97 年起派員赴義大利杜林

國際訓練中心培訓，於吸收訓練課程專業知識之餘，亦與他國派訓人員建立互動網絡，

爰訂定「勞動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ITC）計畫」據以執行。參訓資格

以本部及所屬機關薦任級以上人員為限，106 年度計派訓 1 名參加。 

 

本次 ITC 開設訓練課程中的「職業傷病方案及預防」（Employment injury schemes 

and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 and diseases），該課程訓練目的在於強化

職業傷病保險機構在管理職業傷病上的效能，並推廣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措施。課程設計

為期 2 週，課程內容包含 ILO 與國際勞動標準體系、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概念、職業傷害

保險原則及財務制度等等，並由不同職業傷病保險機構分享實務經驗及預防措施。派訓

人擬藉由本次訓練課程瞭解目前其他典範國家的職業傷病保險機構在職業安全衛生實

務上所採取的預防策略，期能對我國在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推動有所啟發，並提供具體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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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行行行行程程程程及課程重點及課程重點及課程重點及課程重點 

一一一一、、、、訓練行程訓練行程訓練行程訓練行程 

本次受訓地點為杜林（英語：Turin，義大利語：Torino），是義大利北部的重要城

市，其座落在波河左岸，位於阿爾卑斯山麓下，是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區的首府，以

汽車製造業聞名。由於我國航空並無直達航班，因此必需經由轉機，始能抵達目的地。

本次訓練行程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5/05 (五) 桃園-德國法蘭克福 

 (中華航空 CI61) 

出發時間：5/05  23：30 (台北)  

抵達時間：5/06  06：50 (德國時間) 

5/06(六) 德國法蘭克福-杜林 

(德國漢莎航空 LH 269) 

出發時間：5/06  09：00 (德國時間) 

抵達時間：5/06  10：10 (義大利時間) 

5/08(一) ~ 5/19(五) 研習期間 

5/20(六)杜林-德國法蘭克福 

(德國漢莎航空 LH 305) 

出發時間：5/20  06：25 (義大利時間)  

抵達時間：5/20  07：45 (德國時間) 

5/21(日) 德國法蘭克福-桃園 

 (華航 CI62) 

出發時間：5/20  11：20 (德國時間) 

抵達時間：5/21  06：10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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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一一一一））））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ILO））））與國際勞動標準體系與國際勞動標準體系與國際勞動標準體系與國際勞動標準體系 

國際勞工組織（ILO）成立於 1919 年，總部在瑞士日內瓦，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

構，主要任務為處理與世界工作相關的事物，目前有 187 個會員國。其最大的特色在於

三方對話，強調勞、資、政三方在參與所有的討論及決策時均享有相同地位，並透過三

方對話機制以達到其追求社會正義及普世人權與勞動權的目標。 

 

國際勞工組織致力於讓每個人在自由、平等、安全及人性尊嚴的情況下，得到有尊

嚴及生產力的工作。工作是一個人自尊、家庭穩定、社區和平、經濟成長的來源。尊嚴

勞動即是安全勞動，低品質無產能的工作、危險的工作、無法提供穩定收入的工作、剝

奪勞動權的工作、性別不平等的工作、缺乏社會保護的工作等等，這些都不能被稱做是

尊嚴勞動。 

 

尊嚴勞動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 8 項目標關係密切，亦即促進包容性、可持

續的經濟成長和就業，確保每個人都能享有尊嚴勞動。國際勞工組織為促進尊嚴勞動，

所採取的策略性目標如下： 

1.推廣並實現所訂下的標準、基本原則、工作權 

2.為兩性創造更好的機會以確保尊嚴僱用及收入 

3.提高社會保護的涵蓋範圍及有效性 

4.強化三方對話及社會對話  

 

國際勞工組織主要的活動在於形成並推廣國際勞動標準，國際勞工標準是以「公約」

和「建議書」的形式來設定基本勞動權的最低標準。會員國一旦批准公約後，即以國際

法的形式約束會員國，會員國即便未批准公約，通常也會對其國內法律和政策產生相當

程度的影響。建議書則不需批准，僅就相關公約的實施給予會員國更加詳細的指導與建

議。此外，ILO 亦發展並促進實務守則、指導原則、手冊、訓練教材的執行，並提供會

員國相關的技術協助。 

 

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公約及建議書：第 97 號建議書（保護工人健康）、第 155 號

公約（職業安全衛生）、第 161 號公約（職業衛生服務）、第 171 號建議書（職業衛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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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第 164 號建議書（職業安全與衛生）、第 170 號公約（化學物品）、第 174 號公約

（預防重大工業意外事件）、第 187 號公約（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第 197 號建議

書（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第 194 號建議書（職業病表）等等。 

 

與特定經濟活動或特定危害相關的公約及建議書：第 152 號公約（職業安全與衛生

(船塢工作)）、第 162 號公約（石綿）、第 167 號公約（營造業安全與衛生）、第 176 號

公約（礦場安全與衛生）、第 184 號公約（農業安全與衛生）、第 192 號建議書（農業安

全與衛生） 

 

與勞動檢查相關的公約及建議書：第 81 號公約（勞動檢查）、第 81 號建議書（勞

動檢查）、第 129 號公約（勞動檢查（農業）） 

 

    與社會保護相關的公約及建議書：第 102 號公約（社會安全最低標準）、第 121 號

公約（職業傷害給付）、第 121 號建議書（職業傷害給付） 

 

（（（（二二二二））））公約比較公約比較公約比較公約比較 

1.第第第第 102 號號號號與與與與第第第第 121 號公約號公約號公約號公約，，，，兩者間在兩者間在兩者間在兩者間在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傷害方案傷害方案傷害方案傷害方案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 

第 102 號公約（社會安全最低標準）在第六章規範了職業傷害方案的相關內涵，包

含：(1)任何與工作災害或職業疾病相關的情況；(2)給付範圍涵蓋健康狀況、短期失能

無法工作、永久性局部或整體失能、失去經濟支持的遺屬及其他與職災勞工死亡的相關

費用；(3)給予醫療及相關照顧，以維持、恢復或增進被保護人健康及其工作能力並符合

其個人需要。相較之下，第 121 號公約及建議書（職業傷害給付），在內涵上的差異有

三個部分：(1)對於保險人口涵蓋率及給付程度有更高的標準，並採取整合方法去改善勞

動條件；(2)將職業傷害造成的效果降到最低並允許重新僱用替代性勞工；(3)要求僱用

傷害的預防措施、提供服務並保證適當的重新僱用。 

 

在保障內容方面，兩個公約均保障罹患疾病者、因罹患疾病不能工作而導致收入中

斷者、全部喪失收入能力或局部喪失收入能力超過規定的程度，可能造成永久性失能

者，或相當於失能者、因獨負家庭生計者死亡，致寡婦或兒童失去經濟上的支持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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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號公約額外要求必須保障公約內所定的工業意外事故及職業病、以及所定的職業

病列表。 

 

若從保護的對象做比較，第 102 號公約規定受到保護的受僱者，其人數不得低於全

體受僱者的百分之 50，並包含其妻子與兒童。而第 121 號公約則規範如維持家計者死

亡時，有關職業傷害給付的國家法律應保障包括合作社在內的所有公私機構受僱員工，

包括學徒。但允許以下例外情形：(1)臨時僱用人員，且其受僱目的並非為雇主經營企業

所必須；(2)外包勞工；(3)與雇主生活在一個家庭中，且為其工作之家庭成員；(4)海員

及公務員。 

 

從給付層面上比較： 

 第 102 號公約 第 121 號公約 

疾病狀態 給予適足的醫療照顧 除第 102 號公約規定的醫療照顧外，

尚有急救措施、對毋須停止工作者提

供追蹤治療、醫療照顧應該免除受益

人生活上的困苦 

喪失謀生能力 / 

病弱（而不能工

作或照顧自己） 

現金給付，定期給付/年金 

單一費率給付，至少必須是無技

術工作者 50%的薪資。 

例外：在輕微的部分失能狀態下

可轉換為一次給付 

(CEACR* <25%) 

現金給付，定期給付/年金 

例外：部分喪失所得能力但非嚴重

者，可轉換為一次給付 

死亡 年金 年金，喪葬給付不得低於正常喪葬費用 

給付期間 

事故的全部期間。但不能工作，

致收入中斷而最初 3 日之給付不

須支付者，不在此限 

事故的全部期間。但不能工作，致收入

中斷而最初 3 日之給付不須支付者，不

在此限 

給付調整機制 當之後的生活成本有巨幅改變時 當生活成本有巨幅改變時 



 

6 

 

允許終止給付的

情況 

(1)受益人不在會員國領土內之

期間 

(2)領取者被拘留 

(3)受領其他社會安全現金給付 

(4)為領取給付而為虛偽不實陳

述或造假 

(5)意外事故是由該人犯罪或故

意的不當行為引起 

(6)領取年金者，從事賺錢的工

作，或者所得超過規定數額 

(1)受益人不在會員國領土內之期間 

(2)領取者被拘留 

(3)受領其他社會安全現金給付 

(4)為領取給付而為虛偽不實陳述 

或造假 

(5)意外事故是由該人犯罪行為、故意

吸毒或嚴重、故意過失引起 

(6)受益人無正當理由疏於使用醫療

照顧與有關給付，或重建服務，或

未能依規定證明意外事故的發生或

延續，或不遵守為受益人制訂的行

為準則；  

(7)存活的配偶與他人以配偶身分生活

在一起 

 

現金給付-替代率的差異（以有 2 個小孩的已婚被保險人為例） 

 第 102 號公約 第 121 號公約 第 121 號建議書 

短期失去工作能力 50 60 66.7 

喪失所得能力 50 60 66.7 

遺屬 40 50 66.7 
 

有別於第 102 號公約，第 121 號公約增加了預防、重建、及促進就業的相關規定，

規定各會員國應採取以下措施：(1)預防工業意外事故與職業疾病；(2)為殘障者提供重建

服務，協助其重新擔任過去工作；若無此可能，則應視其體能及工作能力為其尋求最適

合的有酬工作；(3)採取有效措施以安置殘障者適當的就業。 

 

2. 職業病公約職業病公約職業病公約職業病公約 

當工作造成的職業疾病被發現後，受害者始能得到適足的治療與補償，而此時工作

場所中也必須採行相關的預防及保護措施。職業疾病的定義通常是在法律中明訂，而在

定義職業疾病時，不能只專注在補償上，也要考慮預防的可能性。有關歷年 ILO 公約及

建議書中所列職業病種類的發展歷程及演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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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 / 建議書 職業病種類 

1919 年第 3 號建議書 炭疽熱預防 

1919 年第 4 號建議書 保護女工及童工防染鉛毒 

1925 年第 18 號公約 

(工人賠償(職業病)) 

(1)由鉛，其合金或其化合物與後發症造成之毒害； 

(2)由水銀，其汞合金與化合物及其後發症造成之毒害； 

(3)炭疸熱感染。 

1934 年第 42 號公約 

(公約第 18 號的修訂) 
(1)鉛及其合金或化合物所致成之鉛中毒及其遺患。 

(2)水銀汞膏及化合物所致成之中毒及其遺患。 

(3)炭疽病之傳染。 

(4)矽肺病兼有或無肺結核，倘使該病為致成官能不全或死亡中之

一主要原因。 

(5)燐─燐或其化合物所致成之燐中毒及其遺患。 

(6)砒─砒或其化合物所致成之砒中毒及其遺患。 

(7)苯或其類似物以及其硝基或錏基轉化物所致成之中毒及其遺患。

(8)鹵素轉化物所致成之中毒。 

(9)鐳與其他輻射性之物質，Ｘ光線。 

(10)皮膚上細胞所成之癌。 

 

1964 年第 121 號公約（職業傷害給付公約）及補充的第 121 號建議書（職業傷害

給付建議書），則整合並開始規範職業疾病定義、職業病清單的修訂機制、職業病清單。

截至 2017 年 5 月為止，批准第 121 號公約會員國共有 24 個，其中最早的國家是比利時

（1970 年），最後一個則是委內瑞拉（1982 年）。 

 

職業病在第 121 號建議書的定義如下：各會員國應依照規定條件認定，因曝露於工

作過程，商業或職業中危險物質或情況而起的疾病就是職業疾病。另第 121 號公約第 8

條規範會員國應：(1)訂定職業病列表，其中至少應包括本公約附表一所列舉在規定情況

下視為職業疾病的疾病；(2)在法律中列入職業疾病之一般定義，該定義至少應涵蓋本公

約附表一所列舉的疾病；或(3)依照第一款規定，再參照職業疾病之一般定義或其他規定

擬訂一份疾病名單，以便建立職業疾病起源的資料，或顯示該等疾病在某種情況下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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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規定的疾病。 

 

講師強調，「職業病一般定義」與「職業病列表」兩者的差異，除了前者涵蓋範圍

較後者為廣泛之外；實務上，若勞工罹患的疾病屬職業病列表，通常是由其雇主舉證該

勞工未暴露於工作環境的危險因子，因而各國往往會透過職業病表的訂定來減輕因果關

係舉證上的困難。 

 

2002 年第 194 號建議書（職業病表），進一步擴大表列職業病的範圍。該清單主

要特色在於將職業疾病分為四類：(1)媒介物：包含化學因素所致疾病、物理因素所致

疾病、生物因素所致疾病；(2)目標器官系統疾病；(3)職業性腫瘤；(4)其他職業病。 

 

ILO 職業病表對已簽署的會員國和未簽署公約的國家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為即

便是未簽署公約的國家，通常也會參考 ILO 所定相關標準制訂相關法規。其影響包含：

(1)促使國際間普遍承認的職業病能被納入國家職業病列表中。(2)調和職業疾病及相關

預防工作的政策發展。(3)作為一個範例，讓各國能建立或修正他們的職業病列表。(4)

當特定職業疾病被加入清單內，意味著有害物質的控制預防措施範圍能被擴大，這將有

助於改善勞動者的健康監測。 

 

由於工作環境中不斷產生新的風險因子，加上診斷技術的進步、以及在國家層級及

國際間被承認的職業病類型日益增加等原因，因此職業病列表應該定期的重新檢視及更

新。 

 

最後講師提及，ILO 的會員國必須向 ILO 通報職業傷病數量，然而致死災害的通報

率通常很低，而職業病則幾乎沒有，這有可能是因為 ILO 成員國認為這是不光彩的事所

致；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雇主及企業，他們通常不希望企業形象受損。值得注意的是，

統計上呈現的職災數據通常只是冰山一角，隱藏在下方的是更多未被揭露的個案。通報

案例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比較嚴格的審核標準，因此不能只從表面的數據上做比

較，必須認知到隱藏在數據背後的東西，並考慮個別國家的經濟狀況、總人口數不同等

等，此外也要從不同來源去分析職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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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在專案補償所做的努力及在專案補償所做的努力及在專案補償所做的努力及在專案補償所做的努力及對全球供應鏈的討論對全球供應鏈的討論對全球供應鏈的討論對全球供應鏈的討論 

依據 ILO 估計，每年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人數約 230 萬人，其中近 2 百萬人死於與

工作相關的疾病，而超過 3 億 1 千 3 百萬人遭遇非致死職業災害，超過 1 億 6 千萬人

遭遇非致死職業病，而這些職業傷病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及經濟損失約占世界 GDP

的 4%，相當於 2.8 兆美元。 

 

孟加拉在 2012 年 11 月 24 日 123 名工人死於塔姿琳時尚成衣廠（Tazreen 

Fashions）的大火，這場意外事故亦造成 150 名工人受傷；而 2013 年 4 月 23 日拉納

廣場大樓(Rana Plaza)發生倒塌的事故，造成超過 1,100 人死亡及逾 2,000 人受傷，

這些重大事故使國際勞工組織（ILO）及各國政府開始關注全球供應鏈下的尊嚴勞動議

題。 

 

儘管當時孟加拉的勞動法已規範雇主補償責任，但補償金額相當低，且是一次性給

付。例如因勞動事故死亡時僅可領取 10 萬元孟加拉塔卡（孟加拉貨幣單位），永久性

全身失能 12 萬 5 千元孟加拉塔卡，若是短期失能所能領取的所得替代率是從 100%、

67%、50%逐步遞減，且最多只能領取一年。 

 

在拉納廣場大樓發生倒塌事故後，2013 年 9 月政府代表、當地及國際成衣產業界

代表、工會代表及非政府組織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拉納廣場事故協調委員會（Rana Plaz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RPCC）並由 ILO 擔任主席。成立委員會的目的是為了發展

一個全面性及獨立流程以提供受害者及其家庭和遺屬一個可預期且與國際勞動標準一

致的支持。相關程序在 2013 年後期得到共識並制訂完成，最後建立了一個名

為 ”Arrangement” 的協議。 

 

在事故發生後 9 個月期間，由 Primark(一個服裝零售公司)支付傷者、罹災及失蹤

者的受撫養眷屬每個月約 5,000 孟加拉塔卡(分三期給付)，一直到 2014 年 1 月 24 日開

始改發長期失能給付並補償罹災者及失蹤者的眷屬所得損失。另外，若有從首相基金領

取的補償則需被扣除，以求公平。 

 

Rana Plaza 倒塌事故後，在 2015 年 ILO 更進一步與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共同建立零傷亡願景基金(Vision Zero Fund)，並由 ILO 負責管理，目的即

在預防更多工殤事故發生，並對在全球供應鏈中運作的產業提供職業傷病相關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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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國際勞工大會，全球供應鏈尊嚴勞動委員會做出以下結論：由於全球供

應鏈下所有層面的失敗，導致勞動條件方面尊嚴勞動的赤字，例如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

上，而這類失敗損害了勞工權益。政府應該加強勞工行政管理及勞動檢查制度，以確保

法規能被確實被遵守並使適合、有效的補救及申訴機制能為人所使用。雇主組織應該提

供實務守則以執行適當的作業管理系統，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擴大產能。勞工組織應該提

供勞工資訊及支持，尤其是在尊重勞動者權益及改善工作條件方面。 

 

（（（（四四四四））））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及統計趨勢及統計趨勢及統計趨勢及統計趨勢 

「安全」(safe)並不是一個 1 或 0 的直接概念。”安全”是透過風險的概念被定義，亦

即當所承受的風險是可被接受時即是安全。「風險」的定義：風險(risk)=發生機率 x 傷害

的嚴重程度。為何我們會選擇搭乘飛機，儘管傷害的嚴重程度非常高？這是因為儘管飛

機失事所造成傷害的嚴重程度非常高，但由於發生墜機的機率微乎其微，因此風險程度

相對上是低的。 

 

事故（Accident）：通常會對一個工作者造成傷害或危害健康。 

事件（Incident）：即便不會造成身體損傷，但仍有潛在機率造成並可能會降低營運效能。 

虛驚/未遂事件（Near miss）：有可能會成為事故或事件，但並不會造成死亡或損傷。 

 

1969 年 F.E.Bird 蒐集了大量的事故數據，並提出事故三角結構圖（如圖 1），該圖

顯示虛驚事件及一般事故發生的頻率高於致死事故，而該研究也指出多數的致死事故是

可以透過分析虛驚事件來預測並避免的。 
 

 

 

 

 

 

 

 

 

 

 

圖 1 事故三角結構圖（The Accident Triangle） 

 

1 FATAL ACCIDENT

10 SERIOUS ACCIDENTS

30 ACCIDENTS       

600 NEAR-MISS INCIDENTS

1 FATAL ACCIDENT

10 SERIOUS ACCIDENTS

30 ACCIDENTS       

600 NEAR-MISS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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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起司理論（Swiss Cheese Model）是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 James Reason

於 1990 年提出。他把不同片的起司比喻為風險管理中不同層級的安全防護措施，起司

中的空洞代表的是人為疏失（如圖 2）。正常情況下，由於每片起司的空洞位置不同，

光線無法穿透每片起司。只有在極端情況下，不同層級的人同時發生錯誤，而一連串的

人為錯誤因此發生連鎖效應，造成重大事故。預防之道是大家必須各司其職，發揮自身

功能，只要其中一層把事情做對，就有機會阻擋意外事故的發生，如此一來，重大事故

就不會發生。 

 

 

  

 

 

 

 

 

                             圖 2 瑞士起司理論 

 

所謂「職業災害」（occupational accident）是指因工作或因執行工作而導致致命或

非致命的傷害。「通勤災害」（commuting accident）是指在工作場所往返住居所的途中

發生死亡或傷害的災害。「職業病」（occupational disease）為任何因暴露於工作活動

中的風險因子所導致的任何疾病。 

 

1.職業疾病：與職業有特定或強烈關係，通常只有一個媒介。 

2.工作相關疾病：有多個媒介的疾病，工作環境因子與其他風險因子共同扮演著一定的

角色。 

3.影響工作人口的疾病：與工作無因果關係的疾病，但可能會因職業上的危害物而危害

健康。 

 

職業疾病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差異職業疾病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差異職業疾病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差異職業疾病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差異 

工作相關疾病工作相關疾病工作相關疾病工作相關疾病 職業疾病職業疾病職業疾病職業疾病 

在社區中大量發生 主要在工作人口中發生 

多因子 特定原因 

暴露於工作場所可能是一個因子 暴露於工作場所是必要的 

可能須通報並補償 須通報並應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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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估計數據的趨勢職業傷病估計數據的趨勢職業傷病估計數據的趨勢職業傷病估計數據的趨勢：：：：1.非致死的職業災害事故降低；2.有毒物質造成的死亡以 2

倍增長；3.職業病造成的死亡數仍舊相當高；4.職業病未被紀錄與隱匿通報的情況依舊

是一個未解的重要議題；5.從事服務業的經濟活動人口增加。 

 

（（（（五五五五））））職業傷害保險職業傷害保險職業傷害保險職業傷害保險原原原原則及財務制度則及財務制度則及財務制度則及財務制度 

職業傷害保險的三個基本原則：1.無過失：不論災害如何發生，職災勞工均能得到

給付，雇主與勞工均放棄訴訟的權利；2.共同承擔成本：補償體系的成本由所有雇主共

同負擔，亦即所有的雇主繳交保費至一個共同基金；3.中立治理（Neutral governance）：

獲取給付的權利是建立在雇主與受僱者以外的契約關係，核發給付的保險人可能為私人

或公立。 

 

職業傷害保險在亞洲國家的涵蓋率：：：： 

國家 資料年度 
受職業傷害保險涵蓋的 

工作者人數(百萬人) 

有效的職業傷害保險涵蓋率 

（佔勞動力比率） 

柬埔寨 2009 0.3 4 % 

中國 2008 137.9 18 % 

印度 2008 12.1 3 % 

印尼 2009 29.0 27 % 

寮國 2009 0.005 2 % 

馬來西亞 2007 5.5 49 % 

菲律賓 2007 9.1 26 % 

泰國 2007 7.9 21 % 

越南 2007 8.3 18 % 
 

職業傷害保險的財務制度，其目標應該是尋求一個系統性方法讓收支平衡，長期而

言：期初準備金+保費收入+投資收入=保險支出+管理費用。財務來源主要來自於雇主

定時的繳交保費至基金，再由基金支付給受害者或其遺屬定期的給付。提撥金額的部

分，通常以投保薪資的一定百分比表示，比率不高，大約介於 1~2%之間，且提撥率會

依 據 過 去 的 經 驗 向 上 或 向 下 調 整 。 通 常 財 務 系 統 有 兩 類 ： 一 為 隨 收 隨 付

（Pay-as-you-go）：不會事前累積基金以做為支付未來支出之用，通常所定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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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涵蓋整年的傷病成本及管理費用；另一為完全提存準備制（Full-funding）：會為

未來已經存在的長期給付（亦即長期失能給付及遺屬津貼）預先累積基金。 

 

職業傷害保險保險費應由雇主全額支付。由於不同經濟活動會有不同的職業傷害風

險，因此保險費率評價系統存在的目的即在於評價職業風險，有兩種途徑：一為集體途

徑，另一為個別途徑。前者會對同一產業別中的雇主均採取同一費率；後者的費率則以

個別雇主整體經驗來做評價（通常是大公司）。然而，不同國家所採取的保險費率評價

系統並不盡然相同，下表比較幾個亞洲國家平均費率及其所採取的保險費率評價系統：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平均費率平均費率平均費率平均費率 保險費率保險費率保險費率保險費率 

中國 0.90% 產業別+實績費率 

印尼 0.24 to 1.74 % 區分 5 大產業類型 

韓國 1.78%（平均） 產業別+實績費率 

寮國 0.50% 單一費率 

馬來西亞 1.25% 單一費率 

菲律賓 1.0% 單一費率 

泰國 0.2%~1.0% 產業別+實績費率 

越南 1.0% 單一費率 

 

從工作第一天開始，受僱者即應該被納保。當發生職業傷害或診斷職業病時，受僱

者將獲取職業傷害保險給付，包含：1.醫療照顧及住院治療，包含復健服務；2.短期失

能給付：當職災勞工在短期間內失去工作能力；3.長期失能現金給付（定期給付並有指

數調整機制）：永久性的局部或整體喪失謀生能力；4.遺屬現金給付（定期給付並有指

數調整機制）：給與死亡勞工的眷屬，包含喪葬費用。 

 

依據 ILO 在 2014-2015 年世界社會保護報告中，職業傷害保險的最新世界趨勢為：

目前全球勞動力中僅有 34%的人享有法定的強制性職業傷害保險，然而，實際上受到

職業傷害保障的人數卻有可能會因法律執行未落實及行政效能的低落而大打折扣。由於

意識到雇主直接補償的結果不盡理想，因此多數國家的政策方向已從勞動法令規範雇主

直接補償轉移到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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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交通事故與通勤災害通勤災害通勤災害通勤災害 

1. 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 

每年有超過 120 萬人死於道路交通事故，其中 9 成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是發生在中、

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約有 50.98 億，佔世界人口的 81%，但這些國家所擁有的

車輛僅佔全世界的 20%。在高收入國家之中，東地中海地區是唯一比中低收入地區交通

事故致死率高的區域。 

 

依據歐洲運輸安全協會（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歐盟的道路災害中，

有 20%是由於疲倦所致，其他的風險因子包含：性別（女性是風險族群）、燈光昏暗、

速度（急於準時到班）、酒精（前晚宿醉）、年輕通勤者（低於 25 歲者的通勤災害發生率

是 25-50 歲通勤者的 2.5 倍）、兩輪的交通工具（機腳踏車）風險較高。 

 

透過不同的模型和架構，我們可以辨別道路交通傷害的相關風險因子，例如哈頓矩

陣、系統方法等。以哈頓矩陣為例（如圖 3），其將車禍發生分為三個階段：碰撞前

(pre-crash)、碰撞時(crash)、碰撞後(post-crash)，並將影響因子分為人(human)、車輛

設備(vehicles and equipment)及環境(environment)。在事故發生前的階段，可以採取所

有可能的干預措施以防止事故的發生；在事故發生的階段，可以採取對策以避免傷害的

發生或降低傷害的嚴重程度；最後，在事故發生後的階段，可以採取所有減輕碰撞後造

成嚴重後果的措施。 
 

 

 

 

 

 

 

 

 

 

 

 

 

 

圖 3 哈頓矩陣 



 

15 

 

由於交通事故的傷害是一種人體與環境的能量轉移所造成。因此傷害的嚴重程度通

常與發生碰撞時產生的能量和交換的能量大小有關。故道路交通傷害控制的基本原則之

一便是減少或控制多餘能量。哈頓曾於 1973 年提出 10 個道路交通傷害預防的策略： 

(1)防止特定形式能量的初步聚合。透過勸阻車輛的使用，並鼓勵選擇其他替代的旅行方

式 

(2)減少能量聚合。例如透過道路限速、使用生產功率不強的引擎。  

(3)防止不恰當的能量釋放。透過設計出讓道路使用者不易犯錯的車輛和環境來達到此 

目的，例如使用更好的煞車系統、設計更安全的十字路口。  

(4)從源頭上改變能量釋放的速度或空間分布。例如使尖銳的表面變得圓滑平坦，藉此 

將發生碰撞時的衝力分散到更大的區域面積，以減少對人的衝擊。此外，當發生撞 

擊時，耐撞的車輛往往對車內乘客的能量轉移較小。 

(5)透過空間或時間的調整將能量釋放的來源分開。例如把自行車道和人行道分開，以減 

少行人走路時遭自行車撞到的機率、限制貨車在白天不得在城市中行駛。  

(6)利用物質作為屏障將釋放出來的能量與人隔離。例如在高速公路上設置道路分隔欄。   

(7)調整受影響的接觸面或基本結構。在汽車和公共汽車前端使用較軟的材質、機車騎士 

配戴安全帽。 

(8)加強保護易遭受能量轉移而受傷的個體。例如機車騎士可穿著防撞保護外套、為高

齡的道路使用者治療骨質疏鬆。 

(9)快速檢測及評估損害，並防止損害繼續或擴大。有效率的將傷者從事故車輛中拉出、

提供急救護理及失事地點的管理。 

(10)在損害發生後的緊急狀況時期及最終穩定的期間採取所有必要的措施。這類措施包 

括中期及長期的照顧和復健。 

 

要解決道路傷害問題，政府相關部門可採行必要的干預措施。儘管並沒有一套干預

措施標準是適用於所有的國家和環境，但仍有幾項原則可以依循：(1)透過運輸及道路

使用政策來降低風險暴露；(2)建構預防道路交通傷害的道路網絡；(3)提高道路使用者

的能見度：例如安裝自行車燈、穿著反光背心；(4)生產具有碰撞防護功能的車輛；(4)

制訂並確保道路安全法規的遵守；(5)給予碰撞後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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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勤災害通勤災害通勤災害通勤災害 

ILO 對通勤災害的定義：指發生在往返工作/與工作相關的訓練場所及：(1)工作者

主要或次要居所；(2)工作者經常用餐場所；(3)收受酬勞的地點，兩地點間經常習慣行

走路線上的意外事故而導致死亡或傷害。 

 

管理通勤災害有兩個途徑：企業途徑與公權力途徑。企業途徑包含：工作票卷（Job 

ticket）、提供通勤巴士服務、鼓勵員工騎腳踏車或走路、彈性工時、遠距工作或在家工

作、安全路徑資訊、提供停車場。公權力途徑則包含：整合道路使用及運輸規劃、流動

管理、透過每年的免稅額以鼓勵雇主租借腳踏車及相關安全設備給員工。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國家將通勤災害納入工作者補償保險之中。然而，通勤災害究

竟是否應該納入工作者補償保險的涵蓋範圍內是經常被討論的議題。相關論點如下： 

 

(1)基礎建設的改變：過去在工業化時代，工人經常居住在工廠附近，但現在，為了生

活品質，他們傾向住在離工廠較遠的地點，也因此依賴車輛作為通勤工具。支持者

認為受僱者是為了到達工作場所，故這趟旅途應該視為與工作相關；反對者認為真

正的風險並不在於通勤時間拉長，而是道路交通的密集度及危險增加，但這並不是

雇主能控制的現象，因此不該認為是與工作相關的。 

 

(2)交通事故是社會風險：支持者主張交通運輸量的成長是經濟及社會問題，不應由受

僱者自行承受，且受僱者從住家到工作場所的旅途是企業運作上的需要，導致受僱者

必須在交通顛峰時段通勤上班；反對者認為，雇主在道路交通風險上，無法發揮任何

影響力，運輸基礎架構及法律結構早已被決定，且受僱者通常是自行決定其交通工具

至上班地點，雇主對此的影響力有限，他們只能提供其他運輸工具的選項。 

 

(3)員工保護：支持者認為受僱者的需要必須被保護，而保護範圍應該要擴及到往返工

作的旅程；反對者認為受僱者並沒有不被保護，發生通勤事故時，醫護成本已有健

康保險支付，此外若第三方造成交通事故，汽車強制險也能發揮其功能。 

 

無論如何，沒有理想的方式去涵蓋通勤事故的風險。每個國家必須基於自身狀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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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工作者補償保險的內涵。以義大利為例，工作者補償保險雖然涵蓋通勤災害，但僅

限於受僱者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發生意外，若他們使用自身交通工具通勤，發生意外則不

予給付，但是若沒有大眾運輸工具可用，或者受僱者無法被合理期待可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的情況則為例外。另外在葡萄牙，雇主會依據其員工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而支付不同的

通勤災害保險費，也因此雇主會有動機去鼓勵受僱者使用較安全的交通工具，然而對雇

主而言，能做的仍是有限，因為這仍必須仰賴員工的自覺。 

 

（（（（七七七七））））性別與職業安全衛生性別與職業安全衛生性別與職業安全衛生性別與職業安全衛生 

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是不同的，所從事的工作亦有所差異。例如女性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非正式經濟部門、無酬工作、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業；男性則多從事全時工作、

技術性及體力的工作、通常擔任管理職且承擔較高的責任。此外，工作條件、環境及社

會對待兩性亦不相同。所有的因子都有可能影響男性與女性在工作上面臨的風險以及預

防風險時應採取的措施。 

 

男性與女性在面臨職業災害的風險程度不同。主要差異原因在於：1.女性通常在不

同產業部門工作，並從事不同類型工作；2.女性往往必須在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責任間取

得平衡；3.在管理監督階層的女性代表性通常不足；4.女性所從事的工作，被錯誤認知

是相對安全及容易的；5.女性在生理構造上與男性不同。而造成男性與女性的差異可從

兩方面來看：1.在生物與生理構造上的差異：生殖及賀爾蒙系統、體格、肌力、對於疾

病有不同程度的弱點；2.從社會文化面向的差異：社會期待、扮演的角色及責任、面對

問題的方式。 

 

男性與女性在健康程度上亦有一定的差別，例如男性的平均餘命通常比女性短、男

性相對女性有比較高的機率死於暴力及自殺、遭遇較多的災害且通常是致命及嚴重的、

易遭遇失能的傷害、肌肉骨骼不適等。此外，女性相對男性較容易遭遇性騷擾、慢性疾

病，比較會使用醫療服務及處方藥物、且面臨兩倍工作量。兩性間之所以在健康程度上

會有所差異的原因在於：男性比較不會或通常會比較晚才尋求醫療協助，對男性而言，

工作通常是其生活重心，但女性則以家庭為主；此外，男性通常被期待扮演競爭的角色。 

 

由於傳統上，職業安全衛生將男性狀況（包含體格及工作經驗）作為一個基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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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造成了預防工作的性別偏見。舉例來說，工作設備（如書桌，椅子，機械和個人防

護設備（PPE））仍然傾向於以男性平均體格來設計，較少考慮到女性人體工程學上的

需求。透過以下十個職業安全衛生性別主流化指導方針，決策者在擬定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時能將女性職業安全衛生放在和男性職業安全衛生相同的優先地位，藉此達到降低男

性及女性發生職業災害和疾病的終極目標。 

 

1.採取性別主流化方法去檢視並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法制 

2.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以解決職業安全衛生實務上的性別不平等 

3.在風險管理上確保考量到性別差異 

4.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必須適當的考量性別差異 

5.按性別區隔資料發展出具性別敏感的職業安全衛生指標 

6.促進每個工作者都有相同的機會使用職業健康服務及醫療照護 

7.確保男性與女性工作者和他們在職業安全衛生措施、健康促進、決策上的參與及代表性 

8.發展性別敏感職業安全衛生資訊、教育及訓練 

9.為男性與女性設計工作設備、工具及個人保護裝備 

10.工作時間的安排及工作與生活平衡 

 

性別主流化的基本特徵是有系統的考量到女性和男性在政策和行動上的情況和需

要。這意味著性別主流化本身不是一個目標，而是實現男女平等的策略。換句話說，性

別主流化被用來將女性和男性重要的事納入政策並採取行動，使女性和男性平等受益，

而這應該涵蓋設計、實施、監督和評估。值得注意的是，將性別納入職業安全與衛生的

主流並非只是為了強調“女性”作為“勞工”。但由於女性的職業安全衛生仍然沒有被考

慮、實踐和接受為常規，因此，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性別行動往往著重在女性，以糾正

這種不平衡。 

 

講師特別提及，公約在性別議題上亦是有所轉變的。如 1935 年第 45 號公約禁止僱

用婦女於一切礦場地下工作，但在 1995 年第 176 號公約（礦場安全與衛生），則改變

為對所有工人的保護。另外，1948 年第 89 號公約（夜間工作(婦女)）禁止僱用女性在

夜間工作，但 1990 年的第 171 號公約（夜間工作）夜間工作的保護對象擴及所有工人，

保護措施應包括保障夜間工作者的衛生、母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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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國家職業安全國家職業安全國家職業安全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概況概況概況概況 

1981 年國際公約第 155 號有三大重點：1.形成、執行並定期檢視國家政策

（Formulate, implement and periodically review a coherent national policy）；2.三方協

商機制（Tripartism）；3.預防（Prevention）。此公約中包含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

元素（如圖 4）：三方協商（第 4 條）、預防（第 4 條）、持續性的改善（第 7 條）、機構

間的協調（第 15 條）、法律或規章（第 8 條）、執行（第 9 條）、輔導與協助（第 10 條）、

教育訓練（第 14 條及第 19 條）、資料的獲取與分析（第 11 條） 

 

 

 

 

 

 

 

 

 

 

 

 

 

圖 4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元素 

 

相關規定如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各會員國應與大多數雇主與勞工組織代表進行

諮商諮商諮商諮商，共同訂立、執行，及定期檢討對有關職業安全、職業衛生，及工作環境的國家政

策。」同條第 2 項規定：「政策目的是要透過減少工作環境中一切有害因素，進而預防預防預防預防工

作中有損健康的意外事故與傷害。」、第 7 條規定：「對於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環境的情

況應定期做應定期做應定期做應定期做全全全全面或特定部分的檢視面或特定部分的檢視面或特定部分的檢視面或特定部分的檢視，藉此釐清重大問題，以便設計出解決此類問題的有

效方法，訂立行動的優先順序，並評估結果。」、第 15 條規定：「各會員國應及早與多數與多數與多數與多數

雇主與勞工組織代表雇主與勞工組織代表雇主與勞工組織代表雇主與勞工組織代表，…必要時與其他有關團體其他有關團體其他有關團體其他有關團體進行諮商…」、第 8 條規定：「各會員國

應以其法律或規章法律或規章法律或規章法律或規章，或符合其國情與慣例之任何其他方法，與有關雇主及勞工組織代表

進行諮商後，採取可使本公約第 4 條規定生效所需的措施。」、第 9 條規定：「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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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合適的檢查制度確保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環境的法律規章能徹底被執行執行執行執行。」、第 10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採取有效措施輔導輔導輔導輔導雇主與勞工，以便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其遵行有關法律義務。」

第 14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採取有效措施促使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環境的問題列入

各級教育中，…，藉以滿足所有勞工的訓練訓練訓練訓練需要。」、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企業中勞工

及其代表都應該有接受適當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的機會。」、第 11 條規定：「…共同訂立及

執行有關職業意外事故與疾病的通報通報通報通報程序…檢查並研究檢查並研究檢查並研究檢查並研究有害勞工健康的化學、物理、及

生物媒介物。」 

 

2006 年第 187 號公約的特色在於採取新的整合性途徑、具促進性及彈性。過去的

舊途徑較強調對職業傷害的反應而非促進預防措施、透過立法來解決問題、未促進機構

間的協調、且關注行動而非行動造成的影響。新途徑則強調具體的承諾及能見度、促進

機構間的合作與溝通、強調效能（著重優先順序）、從重視行動本身轉移為行動造成的影

響、並重新思考機構在運作的效率及效能。 

 

而公約第 187 號的第 5 條規定提及，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計畫應該：  

1.促進國家預防性安全與衛生文化的發展；  

2.根據國家法律和實務，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通過消除或最大程度地減少與工作有關

的危害與風險而對勞工的保護做出貢獻，以預防職業傷害、疾病和死亡並促進工作場

所的安全與衛生；  

3.在對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狀況、包括對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體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予

以制定和審查；  

4.列入目標、具體目標和進展指標；  

5.在可能的情況下輔以其他有助於逐步實現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目標的配套國家方案與

計畫。 

 

通常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的執行期間約在 4~10 年。在擬定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

前，講師強調應該要先建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概況（National OSH Profile）。國家職業

安全衛生概況是一個診斷目前國家層級職業安全衛生現況的文件，透過此文件的建立可

以當作一個規劃執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的基礎，ILO 第 197 號建議書提供有關職業

安全衛生概況內容的相關指導原則。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概況的內容應盤點：1.國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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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上所有可用的工具及資源；2.資源表現程度；3.描述問題的強度，亦即職業傷

病目前的狀態和趨勢。 

 

之所以要建立國家層級的安全衛生概況，其目的為：1.以系統性觀點檢視目前職業

安全衛生處境及可用資源；2.提供相關必要資訊以釐清目前的優勢和劣勢；3.設定政策

的優先順序；4.幫助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能有基本的瞭解；5.能根據實際情況有基本的

參考方向。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概況應包含：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架構；2.國家政策檢討機

制；3.協調與合作的機制；4.職業安全衛生技術性標準、指導方針、管理系統；5.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的方法及工具；6.職業傷病統計資料；7.雇主組織及勞工組織的職業安全

衛生政策及計畫；8.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經常性及持續性活動；9.一般性資料：例如

預算；10.其他相關資訊：例如人口、經濟，就業相關統計；11.所有投入在情境分析的

元素。 

 

政府主要的角色，包含：發展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檢視並分析國家的職業安全

狀況，規劃、實施並評估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提供充足的資源在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制度及計畫，並確保政府機構間的合作及協調；不同機構間則應該要能夠做到互通資

訊、溝通、合作及協調；此外，社會伙伴也扮演得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他們本身有權

利參與外，在強調三方對話的國家職業安全主體中，社會伙伴是必要的組成。與第三方

諮詢和溝通的好處是能讓政策更具正當性，並增進彼此瞭解，亦有助於尋求更實務的改

善方法，甚至能提供執行的資源。 

 

相關利害關係人應定期開會，以釐清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概況的疑點、分析職業安全

衛生處境，並擇定職業安全衛生的優先順序。而在分析職業安全衛生處境上，可使用

SWOT 分析，找出自身的優劣勢，並分析外部的機會和威脅；此外，亦應釐清現行職業

安全衛生體系中表現良好及不佳的部分，並找出值得發展但尚未發展的缺口。而為了讓

有限資源發揮其最大化效用，設定優先順序是必要的，設定優先順序是一個以資訊為基

礎、以資源為焦點、動態的過程，可從兩方面切入：一是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系統；二是

降低職業災害和職業病發生率。由於勞動檢查人力通常有限，若有相關資訊，就可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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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計畫或行動的優先順序，例如針對某些職災發生率高的企業，應該對其加強稽查。 

 

最後講師強調，透過建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概況，可以瞭解一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的全貌，並據此規劃發展國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而每個計畫實施後，應該要持續的檢

視評估其對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的影響，並不斷調整改進。ILO 並不要求會員國立即達到

公約的標準，但希望會員國能逐步按照此方向不斷改善職業安全衛生。 

 

（（（（九九九九））））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經驗經驗經驗經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1. 國際社會安全協會國際社會安全協會國際社會安全協會國際社會安全協會 ISSA 

講師：Mr. Bernd TREICHEL 

依據 ILO 在 2008 年的數據，當事故發生後，約有 3 億 8 千 6 百萬工作年齡人口失

能，高達 80%人失業，並導致經濟和社會損失。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ISSA）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其功能便是分享國際經驗，而 ILO 則

是制定公約，會員國簽署公約後，透過修訂國家法令來實踐職業安全衛生。各國在職業

安全衛生預防上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越南每年均撥出 10%社會安全預算用在職業安全

衛生的預防措施上，10%算是相當大的金額；而馬來西亞的社會保險機構（SOCSO）

曾有一個計畫是，免費發放機車安全帽。之所以有這樣的活動是因為 SOCSO 意識到機

車車禍往往造成嚴重的後果，若汽車撞樹，開車者通常存活機率高，但機車車禍若未配

戴安全帽則毫無機會存活。免費發放可能讓人覺得是一種浪費錢的行為，但由於

SOSCO 提供失能者「終身的失能年金」，故長遠來看這樣的投入是值得的。 

 

講師認為預防有三個層次：第一是預防風險、第二是預防生病、第三是防止失業。

預防可以透過兩個方面進行：一是社會安全，提供雇主誘因，由於社會安全機構提供服

務，若雇主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表現良好，則可降低其保費費率；其次是勞動檢查，雖

然勞動檢查主要是做法令執行，但在實施檢查的同時，亦可提供企業職業安全相關法令

諮詢及具體建議，以發揮預防的功效，並藉由複檢機制督促雇主確實達到各項職安規範。 

 

ISSA 在預防方針有三個面向：(1)主要的預防：風險評估及管理、組織介入、技術

介入、行為介入。(2)次要的預防：健康監控、健康促進。(3)第三的預防：返回工作、醫

療復健、職業重建、失能管理。換言之，ISSA 採取三面向方式預防：風險預防、健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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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返回工作，並以人作為預防的核心。 

 

「風險預防」就是預防意外的發生，目前多數國家仍是採用傳統的舊方法，在災害發

生，就作補償，亦即「雇主付保費，發生災害時，保險機構給付」的模式。然而，現在

應該採取新的思維和方式，例如義大利的 INAIL 藉由勞動檢查機構與國家安全機構合

作，分析補償數據、勞動條件、薪資，藉此預測下次可能發生的災害。 

 

其次是勞工「健康促進」，若關注此議題，企業將有具有生產力的勞工。企業可以提

供健康措施以促進勞工健康，例如健身房、運動課程；而政府可以制定法規，例如要求

無菸工作環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工作看似無職業風險，但仍會因面臨心理壓力，若無

法釋放，則造成職業倦怠（burn out）。 

 

工作的好處是有利於身心健康，而失業和不必要長期的生病缺席通常不利於身心健

康、自尊心及社會關係，因此「返回工作」能逆轉失業對健康的負面效應。返回工作的

重點應在於人可以做什麼，而不是他們不能做什麼。通常失能期間 6 個月，返回工作的

機率為 50%，但失能期間 1 年時，返回工作的機率僅剩 10%左右。（如圖 5） 

 

 

 

 

 

 

 

 

 

 

 

 

 

 

        圖 5 失能期間與返回工作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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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工作的七個原則返回工作的七個原則返回工作的七個原則返回工作的七個原則：：：： 

(1)在工作場所的所有相關人都必須有對安全衛生有強烈的承諾 

(2)雇主提供職災勞工改造後的工作(工作適應)，使其能盡早並安全的重返職場從事適合

其能力的工作 

(3)職業安全衛生及返回工作的規劃者必須確保計畫能對返回工作者給予支持，而不會不

利於同儕及管理者 

(4)管理者應積極的接受工作失能預防訓練，並參與職業安全衛生與返回工作的規劃 

(5)雇主盡早關心接觸職業傷病勞工 

(6)由專人負責整合職業安全衛生及返回工作 

(7)在勞工的同意下，雇主與醫護服務提供者溝通工作場所的需求 

 

ISSA 返回工作的指導方針有二：一是將返回工作倡議為經濟上可行的工具，藉此解

決失能、復健、失能年金/早退以及因健康問題造成的排除。二是依據以下原則發起一個

整體性的策略：(1)健全的法律基礎；(2)早期介入原則；(3)符合個案需求；(4)合作與參

與；(5)返回工作領域的專家資格認證。 

 

返回工作的結果是 4 方獲益的。對雇主而言，僱用有價值的員工可使補償成本減到

最少；對員工而言，能夠返回工作並避免長期依賴造成的負面效果；從社會安全的角度

來看，能避免付出長期的給付（生病、失能、失業）；對整體社會而言，使有工作能力

的受僱者維持在積極就業的狀態。另依據相關研究顯示，「職業風險的預防」風險預防

的投資報酬率為 1：2.2；「工作場所健康促進」則能降低 25%的病假；而「返回工作計

畫」的潛在利益不論對於雇主或員工均是可觀的，例如馬來西亞社會安全組織（SOCSO）

的投資報酬率是 1：2.4。 

 

2.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DGUV 

講師：Mr. Sven TIMM，德國社會意外保險總會（DGUV） 

德國早在德國帝國時代就有社會保險，由首相俾斯麥提出。目前德國的社會安全體

系包含五大系統，1883 年有健康保險，1884 年意外保險，1889 年年金保險，在經濟大

蕭條時，1927 年有了失業保險。最後在 1995 年開始了看護保險，這是由於越來越多老

人，家庭體制崩壞，而年輕人高度流動或在其他地方工作，無法就近照顧父母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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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保險給付用以支付外在看護的成本，例如使用看護服務。 

 

德國在不同經濟部門，有不同的法定意外保險、預防方案及機構：農業社會（意外）

保險，由 SVLFG 負責。農業在德國是一個小但特別的經濟部門，農業部門目前是高度

工業化，使用機械及技術設備是非常常見的，目前德國從事全職農業工作者約 500,000

人，財務通常由其配偶支應。至於工業及貿易部門和公部門的部分則分別由社會意外保

險機構 BG、UK 負責。 

 

在德國，幾乎一半左右的薪水都繳稅和社會保險保險費（約 40~50%），因為比例的

關係，故薪資收入低者繳得相對也少。社會保險保費通常是由雇主及受僱者平均分攤，

但意外保險卻是採取系統分離方式，亦即保費是由雇主全額負擔。德國各社會保險的保

費分攤比例如下：健康保險的費率為 14.6%（勞資各半），但病假給付的費率則完全由員

工負擔，約 0.3%~1.7%；看護保險費率為 2.55%（勞資各半），但沒有小孩的員工須額

外付 0.25%；老年保險費率為 18.7%（勞資各半）；失業保險費率為 3%（勞資各半）；

意外保險的行業別平均費率為 1.22%，實際各部門的費率依風險評價而定，高風險的工

作如拆毀工作及營造業，此類型工作的費率最高可到 8%；而辦公室工作或訓練機構工

作因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的風險極低，因此費率也相對低，約在 0.5~0.7%。 

 

由於德國採取的是無過失責任主義，也就是事故發生時，雇主或受僱者並不會被歸

責。除非是有重大過失的情況，例如雇主明知該項工作具危險性且違法，在預期會有一

定風險下，仍指派員工從事工作。講師分享其多年前在中國的經驗是，在中國發生職業

災害第一個被責難的是第一線員工，其次則是勞動檢查員。若勞動檢查員所負責的轄區

發生事故，每一個個案勞動檢查員會被扣 10%薪水。然而歸咎勞動檢查員並不合理，因

為即便勞動檢查員在報告中寫企業的設備措施不符規定，企業主可能向地區首長關說，

進而影響其考績和升遷。 

 

意外保險的被保險人包含所有的受僱員工，自動納保，不論有無契約，當他們遭受

傷害時，都可以從得到相同的服務。此外，日照中心的小孩和學校及大學的學生也是被

保險人範圍。意外保險保險費是由雇主全額負擔，2015 年所有經濟部門的平均費率為

1.18%（依不同的風險等級，費率範圍在 0.7~8.5%），實收保費金額則依各企業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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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所屬產業別分支、職業風險等級、職業傷害的數量及嚴重程度而異。其他國家的

費率，舉例來說，奧地利為 1.3%（採單一費率）、芬蘭為 2.10%、比利時則區分藍領工

作與白領工作，前者為 4.4%、後者為 2%。 

 

講師表示意外保險由私人公司承保並不是一個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職業病的成本

和保費難以精算，而私人公司通常難以承受這樣的風險。以石綿為例，德國每年約有1,500

人死於石綿相關癌症，肺癌、惡性間皮細胞瘤（malignant mesothelioma），過去的潛伏

期是無法被計算的，近期發現大約為 38 年（如圖 6），由於石綿過去被普遍使用，未來

各國勢必為此付出代價，而這表示相關職業病的數量應該會越來越可觀。透過保險共同

分攤風險的精神，當遭遇類似石綿引起的重大職業疾病時，企業就不至於倒閉，這也是

為什麼保費全由雇主負擔的原因。 

 

 

 

 

 

 

 

 

 

 

 

 

圖 6 與石綿相關疾病的潛伏期 

 

給付範圍包含職業傷害、職業病、通勤災害。通勤災害通常是直接的上下班途中時

發生的意外災害，除了日常必要行為之外，若是間接往返工作場所及住居所的案件則不

給付。給付金額並非按職災勞工受傷的程度核給，而是依據其工作所得損失（loss of 

earning capacity），給付有一定的上限（天花板），主要是依據被保險人的收入、婚姻狀

況等。通常被保險人可以得到 40%以補償自身的工作所得損失，有配偶者可加給 20%，

每個小孩可加給 10%，故若是已婚有兩個小孩的被保險人可以得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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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包含： 

(1)非企業的職業安全衛生（雙軌制）： 

a.由邦（State）制定職業安全衛生的法令架構，例如工作場所法令，工廠安全法，並有

大約 3,000 名勞動檢查員負責執行。 

b.BGs/UKs（BGs 負責私部門，UKs 負責公部門）大約有 2,200 名社會意外保險檢查

員，另有 2,000 名從事預防的專家職員提供企業支援，負責諮商及評估工作。 

 

(2)企業內部職業安全衛生： 

由於非企業的職業安全（即政府方面 state side），僅能提供法令架構、實施勞動檢查

及諮商，真正職業安全衛生的工作應該在企業內部進行。 

 

雇主即使只僱用一名員工，也有法定義務辦理職業健康服務職業健康服務職業健康服務職業健康服務。大型企業，如 BMW，

有自己的職業醫學醫生；至於中小型企業通常是利用購買專業服務的方式提供醫療健康

服務。德國目前有相對多的職業醫生，但數量仍不足法令規定所要求。目前德國有

12,000~13,000 名職業醫學醫生，但職業傷病醫生面臨老化問題，55%年齡過大，35%

年紀甚至已超過 65 歲。且不確定是否是全職並執業中。因為職業專科醫生是自由的職

業，並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此外，企業內會有安全專家安全專家安全專家安全專家（（（（safety expert））））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的支援。安全專

家是需要經過訓練的，範圍包含工程師、技師，有些可能是高級技工（master 

craftman），但至少要有 15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經過好幾個月的專業訓練以提供企業內

專業服務。同樣地，大型企業會以長期契約方式雇用安全專家，而中小型企業通常傾向

購買專業服務。因此，安全專家有可能是企業內員工也可能是專業服務。安全專家目前

數量 81,000 人。 

 

僱用 20 名員工以上的企業必須有安全代表安全代表安全代表安全代表（（（（safety representatives）））），必須自己

訓練或送至社會事故保險機構接受訓練。安全代表通常也在第一線執行職務，但往往缺

乏訓練，他們至少在 3 年內必須要有 3 個月的訓練，且每兩年都需要接受再訓練

（renew）。目前德國有超過 55 萬 8,000 名安全代表，不過主要都是中型或以上的企業，

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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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員急救員急救員急救員（（（（first-aider））））：依據不同的產業風險程度必須設置急救員，目前受過訓練的

急救員約有 180 萬 7,000 人以上。 

 

德國強調社會夥伴關係，因此主要是以共識為主。儘管罷工會發生，但勞資雙方仍

會避免走到罷工的狀態，以共創安全可靠的社會夥伴關係及社會和平。協商是困難的，

但多數仍是成功的。由於強調夥伴關係及妥協文化，講師分享當他們發現造成職業性皮

膚病的主因是因為水泥中鉻酸鹽成分過高時，他們採取的策略是跟製造商談條件，將他

們納入決策團隊一起參與討論，並讓廠商知道，若不調整配方，相關法令將會修改的更

加嚴格，儘管新配方成本較過去要高，但最後仍順利與廠商達成協議，達成雙贏局面。 

 

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DGUV）））） 

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Deutsche Gesetzliche Unfallversicherung , DGUV）並非

政府機構，而是一個由勞資代表共同組成的公法人組織，每個雇主和企業都是強制性會

員。組織結構主要依據兩個原則：(1)自主管理；(2)等數的代表。每六年由勞資雙方選舉

成立代表大會（勞資代表各占 50%），再由代表選出董事會，每年輪流由勞雇代表分別

擔任董事會主席，雙方必須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下彼此妥協以做出共同決定，否則就沒有

進步的可能。 

 

依據社會法典（SGB）第七篇，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的法定責任為：以所有適當

的方法（with all suitable means），(1)預防職業災害、職業疾病，以及因工作引起的健康

危害；(2)調查相關成因；(3)提供緊急傷病處理；(4)減輕職業傷害及職業病造成的影響（即

重建及補償）。亦即透過所有適當的方法進行預防、重建、補償的工作，提供全面性的服

務（comprehensive service）。而會員在使用相關服務的原則為：「預防先於重建

（ prevention before rehabilitation ）」 以 及 「 重 建 先 於 補 償 （ rehabilitation before 

compensation）」。也就是在職業傷害或職業病發生後，先以所有適當方法給予職災勞工

重建，使其重返職場工作，經過重建後，身體仍有損傷才發給給付。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的責任和目標包含：促進工作健康與安全、降低生命及健康風險、讓無法

避免的風險變得可以控制、提供雇主或相關機構與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相關的諮詢服務。

「「「「重建重建重建重建」」」」的責任和目標有三：(1)醫療復健（medical rehabilitation）：幫助被保險人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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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包含緊急傷病處理、住院及門診治療、居家護理；(2)職能復建（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給予被保險人支持，使其重返職場；(3)社會復健（social rehabilitation）：

提供被保險人支持，使其重新融入社會。「「「「補償補償補償補償」」」」主要目的在於減輕職業災害和職業病造

成的財務負擔，提供被保險人：(1)復健期間的傷病給付；(2)重返職場期間給與短期津貼；

(3)傷病/疾病年金：當所得損失降低 20%。 

 

零傷亡零傷亡零傷亡零傷亡（Vision Zero））））是德國社會事故保險機構的基本預防策略，是 2008 年 11

月 DGUV 自主管理（勞資雙方代表）在預防方針採取的策略。零傷亡是指所有的嚴重災

害和疾病都是有可能避免的。講師強調儘管零傷亡不一定能達到，但它應是一種心態，

而心態就有可能讓一切有所改變。瑞典是第一個將零傷亡入法的國家；此外，德國道路

安全協會（DVR）亦將零傷亡視為他們道路安全的指引策略。 

 

在預防實務上，講師舉了兩個例子。德國有一官方未曾對外公佈的數據，即每年約

有 1,800 人臥軌自殺，而每個列車長在職涯中平均會遇到 3.5 人次這樣的情形，然而當

他們發現有人意圖自殺時卻無法做任何事情，只能閉眼並輾過（最多的應該是德國 ICE

高速列車），這往往讓他們心裡產生愧疚感，但由於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直接造成真的傷

害，所以並不會有職災補償。對此，DGUV 提供心理諮商，給予他們衝擊的支持（shock 

support）。另一個實例是，當他們發現美髮師的呼吸道職業病數據有異常現象時，他們

決定在機構中僱用一個美髮師，並在其執行職務時，以科學方法測量並紀錄所有工作流

程中的數據，最後發現是因為美髮師在工作時經常使用漂白粉和噴霧劑，這類化學藥劑

具呼吸道刺激性，因此他們透過工作流程的改善和調整，來降低美髮師罹患呼吸道職業

病的風險。 

 

最後講師推薦 GESTIS 危害物質線上資料庫，此資料庫是 2011 年 9 月起由 DGUV

製作，目的是為了提供企業和機構在處理與危害物質相關的風險評估作業工作時使用。

目前資料庫中有超過 9,400 種危害物質的資訊，已有 Andriod 和 IOS 的 app 供下載，並

免費提供公眾使用，有德文與英文版本。http://www.dguv.de/ifa/gestis/index-2.jsp 

 

3.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SUVA 

講師：Mr. Remo MOLINARO（SUVA，瑞士國家工作傷害保險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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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自 1848 年起就是一聯邦政體，類似美國聯邦，有 26 個邦（Canton），2,294

個行政區，4 個民族及 3 種官方語言。現有人口數 8 千 4 百萬人，其中有 25%為外國人。

此外，15 歲～64 歲人口的就業率為 80%。瑞士有全民健康保險（小孩、受僱者、老人），

也有職業傷害保險（這是額外的，只適用於受僱勞工）。SUVA（Schweizerische 

Unfall-versicherungsanstalt）為瑞士的國家工作傷害保險機構，總部在陸森市。 

 

在瑞士每一個居民都必須按其生病或意外時的醫療成本投保，必須從 60 多個授權保

險公司中選擇一家辦理投保。瑞士的基本健康保險並不是靠稅收或由雇主支付，而是由

個人繳交保險費用。每月每名成人的平均保費為 400 瑞士法郎（相當於 400 美元），各

保險公司間收取的每月保費不盡相同，各郡的保費也有所差異。小孩負擔較低的保費，

而低收入者可能可以獲得保費減免。除了保費，病人分攤醫療費用成本，亦即 300～2500

瑞士法郎的自負額（deductible），以及 10%的保留費（共同承擔額），上限為 700 瑞士

法郎。自負額在請求保險給付時每一曆日年僅收取一次，且每一成人至少收取 300 法郎，

小孩免付。被保險人有權選擇提高自負額來獲取保費減免。惟保費減免額度不得低於基

本保費的 50%。 

 

目前健康保險是採用風險均衡系統（Risk equalization system）以平衡不同風險結

構的保險人之間的財務風險，系統中主要考慮的因子包含：年齡、性別、去年住院或居

家看護期間，以及去年發放藥品的成本。  

 

自 1984 年起所有的瑞士工作者都必須被強制且自動的加入職業傷病保險或非職災

事故保險。如果企業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是災害保險法第 66 條所規定的行業，那麼他們就

必需為他們的員工向 SUVA 投保。其他法令中未規定的行業，則可以從 28 個授權的私

人保險公司清單中選擇一家投保。職業傷病保險費由雇主全額負擔，至於非職災保費則

由雇主從薪水代扣。 

 

依據意外保險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保費須以風險為基礎，亦即保費收入必須涵

蓋所有的支出，且保費依規定應為固定的百分比；此外，企業必需按其所從事的經濟活

動、災害風險及預防狀態被分類。然而預防狀態通常只能間接的被考慮，也就是當預防

措施發揮功效而降低保險給付及成本時。一個企業內的員工可能會被分在不同種類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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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因此雇主可能會按 2 種以上不同類型的保險費率或者是一個加權後的保險費率去

支付保費。另外，每個產業的職災成本由該產業負擔，不會有移轉到其他產業別的情形。 

 

基於以上規定，每個企業會按其所從事的特定經濟活動被分為 250 類，每個企業

可能適用一個或以上的種類。每一類別每年都會按其平均風險等級重新被評價，費率按

等比級數，被分為 150 個等級，每一等級增加 5%，此被稱為每個類別的「基本費率」

（base rate of class or branch）。由於每個企業所從事的經濟活動通常是穩定的，儘管

每年的「風險費率」會有異動，但通常是微幅的，而「基本費率」也只有在「風險費率」

有大幅變動時才會改變。 

 

一般認知公司規模的大小是看員工數，但對 SUVA 而言，公司的大小在於風險及

所收保費多寡。對 SUVA 而言，他們只知道公司的名稱，但並不知道該公司的員工姓

名或員工數量，因為 SUVA 主要是以薪資總額計收保費，每年 2 月預收保費，翌年 2

月再去計算是否有差額或溢繳。當發生職災事故，只要公司表示該名職災勞工是由他們

僱用即可，SUVA 只跟公司確認該名勞工是否有在其薪資清冊中。 

 

通常 SUVA 是以「標準保費」來決定一個企業究竟要適用於：基本費率（base rate），

或獎懲系統（Bonus-Malus），或傳統的經驗費率（Traditional Experience Rating）。標

準保費（normal premium）是指一個企業在過去 6 年在沒有獎懲系統下，按其所屬行

業分類的實際基本費率（actual base rate）計算出來的金額。（註：標準年保費 = 標

準保費 / 6） 

 

標準保費有幾個集中的現象：  

(1)約有 70%的企業，其標準保費落在 10%（亦即 10%的職災費用），這類企業的標準年

保費低於 5,000 瑞士法郎。他們被歸類在自身等級的基本費率，對於這些小企業來說，

他們的職災經驗是與費率無關的，他們所屬行業的職災經驗才是影響費率的關鍵。舉

例來說，一個只僱用 2 個員工的蓋屋頂的小型企業，其費率為 3.7%，和一個有 40 個

員工的製錶工廠，其費率為 0.1981%，但這兩家公司的標準年保費可能都是 5,000 瑞

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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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有 1%的企業，其標準保費落在 30%，其標準年保費至少為 300,000 瑞士法郎，這

類大公司自身經驗相當可靠，因此由人工專家計算出保險費率是相對容易的。這類企

業適用於傳統的經驗費率。 

 

(3)約有 30%的企業，付出 60%的保費，這類中小型企業是透過電子計算機的專家系統

分類，也就是獎懲系統。獎懲系統中，一個企業的保險費率是按照其產業類別的基本

費率（base rate）減掉獎勵值（不高於基本費率的 50%）或加上懲罰值（不高於基

本費率） 

 

獎懲系統（Bonus-Malus System, BMS），計算的 6 個步驟如下： 

步驟 1.計算過去 6 年職災總費用（與案件發生頻率無關） 

步驟 2.調整費用金額：針對昂貴的個案設定上限（90,000 瑞士法郎），並排除極端個案 

步驟 3.計算該公司調整後的風險費率 

步驟 4.測量該公司調整後的風險費率與其所屬產業別費率兩者之間差異 

步驟 5.以可信度的方式加權計算上開差異，即可得到獎懲值 

 

瑞士講師表示，獎懲系統（BMS）也許能作為一個提供雇主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的

經濟誘因，然而直到現在並沒有證據顯示採用獎懲系統能夠對預防職災事故有正面的效

應。或許是因為這樣機制對職業安全衛生預防上所產生的效果本來就是很難被測量的。

不過實務上他們發現，以同樣規模大小的企業相比，在實施 BMS 後，職災勞工很明顯

的會提早返回工作。     

 

來自塞爾維亞的參與者分享在他們國家，當勞動檢查員發現公司違規時，檢查員必

須到法院報告並備詢，最後由法院裁定是否對違規的公司處以罰鍰。並詢問講師，瑞士

在執行勞動檢查的權責。講師表示，在瑞士是由 SUVA 來決定是否處以罰鍰。當他們

發現小公司在一年內違規次數達 3 次，就表示是有問題的，每一次的違規（指顯著違規）

都會拍照，一旦 SUVA 的勞動檢查員在 12 個月內發現企業有第 4 次違規的情形，就會

寄一封信通知該違規企業，將提高其保費 20%，若他們不服，可以到法院表示異議。 

 

此外，講師提及，瑞士在 10 年前實施檢查時，是使用檢核表（check list），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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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檢核表要求其逐項檢查勾選，然而檢核表通常只有一個人會知道內容並勾選，且他

們認為人的行為才是關鍵，並專注於改變人的行為。因而 SUVA 後來改採發放小冊子：

生存的關鍵守則（vital rule of life saving），這些守則都應該是對每個人簡單明顯容易記

住的，若能確實遵守，則可避免 80%的職災事故。不同行業都有自己的守則，以營造

業為例，有 8 條規則，每條規則包含一張照片和兩句話，第一句話給雇主，第二句話給

受僱者。 

 

4.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INAIL 

講師：Ms. Diana GAGLIARDI（INAIL，義大利國家工作傷害保險機構） 

INAIL 是義大利唯一保險系統，它是公立機構，有將近 10,000 名員工，INAIL 雖是

獨立機構，但要向勞動部報告，例如預算及如何使用金錢等等。INAIL 負責職業災害及

職業病的補償。2010 年 INAIL 擴編，處理預防及補償，講師是在預防相關部門，做職

業傷病的研究，同時與補償部門有很密切的合作。 

 

義大利目前勞動市場：有 6 千多萬人口，其中有 2 千 9 百萬是工作人口。預測在

2030 年 55-64 歲的工作人口會大幅成長，而 15-64 歲的工作人口則大幅下降。義大利

有工作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及很高的移民比率，講師提及這些在討論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時，是一項必須被考慮的因素。又，由於義大利是歐盟成員之一，故比較歐盟數據也是

很重要的。在 2009 年歐盟有 3 千 2 百萬移民，在 2014 年 1 月義大利有將近 5 百萬

（4,922,100 人）外籍人士，約整體人口數的 8.1%。此外義大利也面臨青少年失業、派

遣問題，由於外包（Outsourcing）的關係導致有越來越多的小型企業產生（因員工數量

降低）。 

 

依據 2008 年第 81 號令，雇主必須提供醫學專科醫師對所僱用員工進行公共衛生監

測，包含：在契約開始前，職業專科醫師必須對受僱者進行預防性醫學檢查預防性醫學檢查預防性醫學檢查預防性醫學檢查，以證明該

受僱者的健康狀況足以適任這個特定工作；而在契約履行期間則提供定期醫學檢查定期醫學檢查定期醫學檢查定期醫學檢查確認

受僱者的健康狀態。在以下情況下，受僱者也可以主動要求做檢查：(1)與其工作上的風

險因子相關，例如該受僱者從事的是電腦工作，那麼他可以要求做視力檢查。(2)受僱者

在同一公司轉換部門與工作內容時。(3)當僱用關係結束後，曾暴露在化學或致癌物質的

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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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後會產出體能評估結果，包含「部分不適任」與「整體不適任」（兩者均可能

為短期或長期），若為部分不適任，則表示該名員工只能受限從事特定工作；但若為整

體不適任，則表示該名受僱者已經無法執行特定工作，此時雇主有責任為其轉換職務，

讓他們免於持續暴露於工作環境中的風險因子，或僱用關係的改變，例如終止契約。 

  

補償制度主要處理職業傷害及職業病的補償，依據義大利法令，職業傷害和職業病

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短期突發事件造成，後者則是長期暴露的結果。例如護士在工作上使

用針頭遭刺而染病，這種情況下，會被視為職業傷害而非職業病。這是該名護士染病是

因為瞬間被針頭扎到，而非長期暴露的結果。 

 

至於補償給付金額，則判斷此人因職業傷病而造成多少百分比的工作能力的減少，

並按表給付。短期失能的補償，前三天不予給付，因為即使員工未上班，雇主仍需給付

全額薪資；短期失能給付是直接付給雇主，這是因為雇主必須確保職災勞工在受傷休養

無法工作期間的所得安全。長期失能的補償，若身體損傷程度低於 6%，例如 5%，是不

予給付的；身體損傷程度在 6%-15%者，直接給付予員工一次性給付；身體損傷在

16%-100%者，則給付年金，一樣是直接付給員工。此外，給付金額也會受年齡影響，

年紀越大，由於生產力（經濟價值）下降，因此即便損傷程度在同一等級，年輕者得到

的補償金額會比年長者高。 

 

5.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社會安全部社會安全部社會安全部社會安全部 

講師：Mr. Luiz LUMBRERAS（巴西社會安全部） 

在巴西，每個公司按其所從事經濟活動（依 ISIC 分類）所屬產業別及各產業別所承

受不同程度的工作災害風險（低、中、高），按其薪資總額的 1%、2%、3%（SAT）支

付職業災害保險費。然而對同一個產業別的每一個企業收取相同一費率並不公平。因此，

巴西採取 FAP 作為職災預防因子（如圖 7），它是一個乘數，每年都會重新依據前兩年

的資料重新計算。主要是考慮個別公司的「職災頻率」、「嚴重程度」及「成本」（給付總

額）三個因子計算，數值介於 0.5~2 之間。FAP 會對企業的薪資稅和保險費產生影響。

亦即，同一產業的 SAT 雖然都是相同的，但個別企業會因為不同的 FAP 值，可以得到

最多 50%保費折扣，或付出 2 倍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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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計算 FAP 時，巴西政府也發現職業傷病的低通報率會造成 FAP 無法反映真

實情況。為了解決低通報率的問題，除了原有的職災通報（Communication of Accident at 

Work, CAT）之外，巴西社會安全部從 2007 年開始採用技術的流行病學關連（Technical 

Epidemiological Nexus, NTEP）。 

 

原有的 CAT 通報主要是仰賴雇主的行動，由雇主主動承認並通報職業疾病表所列職

業病、職業災害及通勤災害等，然而往往因為低通報率的關係導致職業傷病發生率嚴重

被低估。 

 

 

 

 

 

 

 

 

 

 

 

 

圖 7 職災預防因子 FAP 對成衣業的影響  

 

NTEP 採用經濟活動的國家分類（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NAE)及國際疾病分類（ICD-10），使用 5 年的資料區間，透過比較不同群組經濟活動

的職災給付率，推估經濟活動與職業傷病兩者間的統計關係。在計算出危險對比值

（Odds-Ratio）後，若該值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那麼就表示該企業所從事的經濟活動與

職業傷病有一定的關係。若雇主主張該疾病是一般疾病，與職業無關，則他們必須舉證。  

 

實施 NTEP 後，職業病通報增加超過 30%，主要增長項目如肌肉骨骼不適及心理疾

病；此外，實施 NTEP 後的成果也反映在給付支出及保費收入上，兩者均有成長趨勢。

保費收入相對於給付支出呈現較大幅的成長，在 2007 年實施 NTEP 之前保費收入只有

給付支出的一半，實施後，至 2013 年時保費與支出已縮減到 15%的差距。（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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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實施 NTEP 對保費與支出的影響 

 

最後巴西講師強調，企業因為繳交社會保險保費，故當其員工發生職業災害或罹患

職業病時，社會安全體系相對會付出保險給付，但此時也表示企業可能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標準。因此實施勞動檢查可作為一個法律行動向違規企業收取社會安全體系付出的

債，此外，對於違法疏於未能提供個別或集體職業安全衛生保護的事業單位，社會安全

體系將透過訴訟，以獲得損害賠償。 

 

（（（（十十十十））））分組討論及分組討論及分組討論及分組討論及課課課課程活動程活動程活動程活動  

1.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本堂課程講師 Mr. Yuki SHIMAZAKI 先向學員說明如何就單一工作行為進行風險評

估。設若在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工人使用圓盤切割機進行地面裁切（如圖 9），則此個

案的風險評估的流程如下： 
 

 

 

 

 

 

 

 

 

 

 

圖 9 工人使用圓盤切割機進行地面裁切施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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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別危害：經盤點後，可能的危害有灰塵、噪音、電、直接接觸圓盤、施作時可能會 

被碎 片被打到或噴到、因姿勢不良造成肌肉骨骼疾病。 

(2)評估風險：需考量 a.已經做的防護措施（此個案在暴露於可辨別的危害中，但現場對 

於那些危害並無相關控制措施）；b.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行動；c.目前風險等級為何？

d.還可以做什麼來降低風險？ 

(3)決定風險控制的措施（以下為舉例） 

a.確保機器有適當的防護裝置；b.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如防塵口罩、眼耳護具； 

c.操作員的進修培訓；d.管理者的進修培訓；e.增加工作場所的檢查頻率，例如每周 

一次；f.確保電線線路正確的連接，並做好絕緣處理 

(4)就所發現事項做紀錄並執行：找出負責執行行動的人員，並設定複檢日期以確保行動 

已確實被執行 

(5)檢視評估結果並更新 

 

分組討論及練習分組討論及練習分組討論及練習分組討論及練習：：：： 

將營造工程圖（附錄三，表 1）劃分成 7x6 個小方格，由小組成員進行討論，先識別出

工程中的潛在危害（Hazards），再評估各種危害「發生機率」及「後果嚴重程度」，並

按表做出不同等級的殘餘風險（residual risk）評價，風險程度的等級將有助於排列出行

動的優先順序。最後討論必要的補救措施，依序為：(1)移除危害；(2)替代物；(3)工程

控制；(4)行政管理措施；(5)個人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然而，實務上前 2 個措施是最難做到的。 

 

2. 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 

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於人會做出理性的決策，而對企業經營決策者亦是如此。企業

在做決策時會透過許多經濟分析工具，例如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等。理論上，透過「成本效

益分析」，企業可以比較職業災害所產生的成本及預防成本，當企業評估投資在職業安

全衛生預防上所能獲得的效益大於成本時，企業便會選擇投入資源在職業安全預防措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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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及決策過程中並不容易，因為會受到一些因素影響且有

其侷限。例如成本效益分析無法評估那些無法量化的風險無法量化的風險無法量化的風險無法量化的風險。再者，企業在職業安全衛生

預防的投資上（例如教育訓練或購買安全機械設備），其所獲致的效益可能會受邊際效邊際效邊際效邊際效

益遞減法則益遞減法則益遞減法則益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影響，由於做再多的投資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職災事故的發生，因而影響企業在預防措施的投資意願及投入資源的多寡。另外，相對

於在職業安全衛生投入較低的企業，一個願意投入資源在職業安全衛生的企業，可能會

因此增加經營成本，造成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或服務的或服務的或服務的或服務的定價定價定價定價比未投入資源在職業安全衛生的市場競爭者

高，進而影響價格競爭力，而這有可能產生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這些因素都有

可能影響企業在職業安全衛生預防的投資意願及投入的資源。 

 

在做成本效益分析之前，我們必須釐清與職業安全衛生的相關成本及效益。通常成成成成

本本本本包括所有因職業災害及職業病產生的直接及間接成本。直接成本通常是可見的、容易

辨識、通常是可保險的，例如：其他員工協助職災勞工、廠房財產損失、薪資損失；而

間接成本則是不易見，亦難以量化，且雇主容易有低估的傾向，例如產能降低、產線中

斷、替代人力的訓練、企業形象。部分研究指出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間存在一定的乘數

關係，常見的乘數關係是 1:3 到 1:4。至於效益效益效益效益的部分則通常來自於預防。直接效益來

自保險費的降低；間接效益則包含更佳的生產力、品質、企業形象、被激勵的員工等等。 

在稍做介紹後，講師請我們分組討論，當職業災害發生時，會產生哪些成本，並區

分哪些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以及哪些成本是可被量化，哪些是無法被量化的。在小

組討論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有時候在區分直接或間接成本時是模糊且困難的。最後透

過教材練習（附錄三，表 2），在給定的條件下，練習計算當一個職業災害的發生可能產

生的成本。講師強調，實務上由於有些成本無法被量化，因此計算出來的成本，可能會

因為不同的假設條件而異。 

 

3. 工作者補償保險工作者補償保險工作者補償保險工作者補償保險 

講師 Mr. Hector UPEGUI 來自哥倫比亞，是一位醫師，長期從事職業傷病補償領域

工作，過去 16 年來均在德國生活及工作。講師說明，各國就職業傷病補償有不同名稱，

例如：職業傷害保險（Occupational Accident Insurance）、員工補償保險（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工作者補償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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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則是工作者補償保險。然而，現實世界中有些國家基於一些理由，目前並無職業傷

病補償制度，（講者曾作過調查發現，85%國家有工作者補償制度）。此外，有些國家對

於職業傷害和職業病均做補償，但有些國家只做職業傷害的補償，而有些國家對於職業

傷害或疾病並未特別做區分。不過他認為我們沒有權利去批評不同國家所採行的制度，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其決策背景。但 ILO 的立場是支持工作者補償保險制度。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了解工作者補償保險了解工作者補償保險了解工作者補償保險了解工作者補償保險 

課程一開始，講師將 15 名成員學員分為三組，分別代表三個國家 ABC，每組成員

5 人，每一個國家都有 2 個成員扮演政府角色，1 個成員扮演雇主，2 個成員扮演受僱

者角色。每個角色都有有限資金，政府有 100 點，雇主 300 點，受僱者均分 200 點，

另外每個國家均有一個國家社會基金（National Social Fund），財源來自稅收，該基金

提供職業傷病的健康相關支出，然而目前基金赤字 400 點。在這樣的前提下，每個國

家可以進行討論，決定是否繼續從該基金支出所有的職業傷病支出，或者採取其他方案

來處理職業傷病相關議題。 

 

透過分組討論，講師希望來自不同國家的參與者能打破原來國籍的藩籬，重新思考

並定義工作者補償保險的內涵，參與者可以以自身或他國經驗提出個人想法。在作出相

關職業傷害及職業病的定義及補償規範的雛形後，除了政府之外，雇主及受僱者在討論

過程中都有一次機會選擇離開原來的國家，遷移至其他制度較有利於己的國家創業或工

作，並將手上的資金帶走，因此各國政府間為了留住或吸引資金必須要相互競爭。在各

國制度確定後，講師會出狀況題 （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事故）並告知損失金額，此狀況

題將會因各國採取不同職業傷病定義及補償制度而對各國財政、雇主和工作者產生不同

程度的經濟損失，倘若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決策（例如全由政府負擔或按比例分攤損失），

則經濟損失將全由受僱者承受。每個國家內每個成員都必須遵守政府所說，若勞資雙方

針對某些議題有共識，則依其共識，但若雙方無共識，則由政府決定。 

 

此分組討論目的是為了讓參與者了解當職災事故發生時，職業傷害或職業病的定義

不同以及補償制度的設計將會對勞資政產生不同的效果，即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甚至

破產。但講師也強調沒有絕對好的制度，但「定義」應該要清楚，且有時候取捨是必要

的，政府角色不可能全部都作補償，因為採取過度寬鬆的認定將會使政府無法負擔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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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困難，也可能使雇主遷移至其他國家，然而過度嚴苛則使勞工遭受經濟損失，無法得

到生活保障，而選擇到其他國家工作，因而進行討論並尋求共識是必要的。 

 

討論過程討論過程討論過程討論過程：：：： 

講師要參與者共同思考討論以下問題：若受僱者或工作者因工作而發生意外或疾

病，是否應該有專門的體制適當地給付他或她一些錢並照顧其健康？又若此個案是與工

作相關，僅靠一般社會基金（general social fund）是否足以提供其健康照護並給予其

部分所得替代？ 

 

講師以不同問題，引導各組每個成員以自己所扮演角色去思考自己符合自身利益的

答案，每個成員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獨立思考及表達個人意見的機會，並論述其主張的理

由，最後各組再就每個成員的主張進行討論並尋求共識，若無共識，則由政府決定最後

採行的制度，藉此建構各個國家的補償體制。問題包含：(1)你是否認為工作者補償保險

是重要的？理由為何？(2)你是否需要工作者補償保險？(3)你是否願意補償或希望被補

償職業傷害及職業病？(4)工作者補償保險是否應該支付所有的健康成本？(5)職業傷害

定義。(6)職業病定義。 (7)保費負擔比例、補償分攤比例。 

 

儘管每個國家均認為工作者補償保險是重要的，但卻仍會因為「定義」不同，而在

講師給予情境題時產生不同結果。本組在定義職業傷害、職業病時採取較為廣泛的定

義，即不論是在工作場所內外，只要是在執行職務所致傷害均應視為職業傷害，目的在

於盡可能保障勞工，亦認同應該給予職災勞工必要的醫療協助及補償，此為勞資政三方

獲得共識的部分。惟部分並未獲得共識：如本組資方在討論過程中表示其只願意補償職

業傷害，但不願意補償職業病（講師提及部分非洲國家對於職業病並不補償），而保費

的部分，政府與資方均希望能由勞資政三方共同負擔，但勞方只需負擔 10%保費，但這

部分因為身為勞方的我反對，而未能獲得共識。 

 

在各國確定制度後，講師給了幾個情境題：員工在辦公室時滑倒、上下樓梯跌倒、

在其他公司所屬工作場所與其他同事交談期間發生爆炸、在外地執行職務等等，這些事

故普遍被各組認為屬職業災害。但在討論最後一個情境題「SARS 是否應該被認定與職

業相關而給予補償」的過程中，除了我以外，本組其他參與者均認為 SARS 不應該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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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職業傷病。然而，由於台灣也經歷過 SARS 風波（當時被認定為職業病），因此我

提及若是在醫院工作的護士，在工作中相較其他工作者承受較大的感染風險，是否應顧

及此類工作的特別保護，從寬認定？惟討論結果並未獲得本組國家或資方的認同。最後

三個國家各自討論結果及論述，均認為 SARS 是屬於突發性的流行病，幾乎每一個人都

承受感染風險，不應該被認定為與工作相關。最後講師回應，香港發生 SARS 當時，SARS

雖不是表列職業疾病，但對於醫院工作者發生受感染的情況在最後是被從寬認定為「職

業傷害」（而非職業病）並獲得補償，認定為職業傷害的原因是醫院從業人員感染 SARS

是因為一瞬間接觸的關係，非長期暴露的結果。 

 

分組討論結束後，講師說明工作者補償制度，最重要的是一開始認不認定其是否為

職業災害，而不在於責任歸屬。工作者補償制度主要特徵為無過失責任系統，通常是由

雇主全額負擔保費，當職業災害發生或勞工罹患職業病時，提供現金給付（benefits in 

cash）及實物給付（benefits in kind）。工作者補償制度是一收入取代（支援）系統，透

過補助的方式進行。補償收入的原因是因為職災勞工失去部分或全額收入。 

 

短期失能給付的定義，各國標準不同且採用名稱也不同，例如生活津貼（daily 

allowance）、疾病給付（sickness benefits）、短期失能（temporary incapacity）、短期

失能（temporary disability）、短期給付（temporary payment）等。由於必須先知道各

國使用的名詞，因而在做國際比較時會有困難。此外，制度名稱的差異也是造成國際間

難以比較的原因之一，各國使用的名稱包括：工作者補償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工人補償保險（workman’s compensation insurance）、工業傷害方案

（industrial injuries schemes）、職業傷害保險（occupational injuries insurance）、職工

補償（employees compensation） 等。 

  

討論失能評估是極其重要的，因為遭遇職業傷病後，身體損傷是必然的結果，會有

一段時間、好幾年甚至是永久無法工作。給予現金給付也很重要，因為職災勞工通常是

一個家庭的經濟收入來源，這是職災補償制度重要的前提與假設，亦即當職災勞工無法

工作，其與家庭就失去經濟來源，家庭可能會因此遭受苦難終至落入貧窮。由於職災勞

工是經濟推動者，若想要降低雇主與勞工間的摩擦，則必須確定收入是可以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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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勞工遭遇職業傷害，無法在短期內回去工作崗位，在補償比例的部分，有些國家

是全額薪資補償，有些則是薪資的 60%、70%、75%、80%。有些國家前三天無法工作

的期間，工作者補償基金不予給付，而是由雇主支付；有些則是第一天由雇主支付，自

第二天起由工作補償基金支付；有些則是前 14 天由雇主支付；有些甚至第一年是由雇

主支付，第二年起才由工作補償基金支付。由此可見，各國對於「「「「等待期等待期等待期等待期」」」」的定義及範

圍並不盡然相同，這也是難以直接做比較的原因之一。至於給付期間，有些國家最多給

付一年，之後會做評估障礙程度，並決定是否轉換為其他給付項目；實務上給付期間 1~3

年均有；有些國家則是在康復、復原（rehabilitation）已經沒有可能，就會停止發放；

有些國家在前 6 個月會給付 100%薪資，之後給付金額會減少至 66%，給付了 6 個月後

則改由核發其他的給付項目。講者提醒，之所以提及這些國家給付上的差異是為了提醒

我們不要把自己國家的給付情況視為理所當然。 

 

長期失能的給付名稱在不同國家亦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則均是指職災勞工無法

再工作，或無法再從事原有工作，或是其無法再以原有的方式工作。至於如何評估失能？

通常這是需要做比較。因為若我們假設一個人失能，那麼也就意味著他失去了某些功

能，因此必須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而這基準通常是與「過去」做比較，亦即比較職災

勞工過去能做的及現在能做的，兩者間的差異即是損失。有些國家稱之：喪失工作能力

（Loss of capacity to work）。通常會有一個表可以計算損失比例，舉例而言，全人為

100%，損失一個手指是 5%，手臂 15%等等，就像把人分成好幾個部分，損失越多，

你得到越多的給付，這就是所謂的損傷（impairment）。然而，有些國家則認為喪失工作

能力（Loss of capacity to work）只是補償面向的一種，而開始考慮收入能力的喪失（Loss 

of capacity to earn），亦即雖然可以工作，但卻已經無法像過去從事相同時間的工作，

因而導致工作所得損失。順帶一提的是，有些國家會先支付長期失能年金，至退休年齡

時改發給老年年金，有些則是給付終身失能年金。 

 

在失能認定上最大的挑戰在於，評估失能者是否被適當的被訓練。若無，可能會導

致執業專科醫師認定過於浮濫，或因為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表格而拒絕認定，此外有些

國家直接抄襲他國的表及定義，但可能會因為該職業傷病表並不適用該國，或因為缺乏

相關基礎建設而不知道如何評估。由於失能與否或是否為職業傷病經常是具有爭議及各

說各話的，也因此導致多數個案必須在法院解決爭議，然而多數國家的法官並未有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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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或經過相關訓練，儘管司法體制是另外一個獨立機構，但仍建議政府當局能與法官能

坐下來討論，提供研習會讓他們理解何謂職業傷害、職業病，藉由相關訓練，使他們在

做出判決時能夠有充分的資訊，若沒有，可能會造成多數人蒙受災難。 

 

通常一個國家會有職業安全衛生法、職災補償法及勞動法。這三種法規通常是獨立

的，但部分規範的內容彼此間會有所重疊，然而有時卻是矛盾與衝突的。舉例來說，若

一個女性工作者是懷孕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可能會規範必須要保護嬰兒的健康，應避

免孕婦接觸化學物質；然而勞動法令則會禁止雇主拒絕懷孕者從事工作。有些國家的補

償法制中會規範，假如員工有自身普通疾病，公司可以不讓你從事特定的工作，理由是

從事該特定工作可能會有極高機率促使該普通疾病發病，但勞動法令則規範雇主不得有

此主張，因為這是一種歧視。 

 

有些國家試圖將職業安全衛生中的預防措施章節放入職災補償法制之中，例如哥倫

比亞的補償法制規範 5%的保費收入必須用在預防措施上；德國則允許職災保險基金盡

可能的使用在預防。然而香港則被禁止投入預防措施。芬蘭則設定 1.5%保費收入用在

預防上，但不一定要做。有些國家雖然規範保費可以用在預防上，但不能投資在雇主的

設備，理由是生產設備應該要由雇主從獲利中投資。 

 

有些國家會從保險費來作為一個經濟誘因，若職災發生率較高，則翌年必須多付保

費；相反地，若職災發生率低，保費則可以有折扣，這就是所謂的獎懲系統，例如德國、

瑞士、香港、芬蘭、丹麥、挪威等。有些國家則採取混合制，對於特定行業別採獎懲制，

但其他行業則是單一費率。有些國家認為保費調整無法達成預防的效果，其理由為若沒

有一個好的通報系統，雇主反而會為了降低保費而隱匿通報。 

 

ILO 在補償和職業安全上採取兩種不同的方式，有各自的公約和建議書。這是因為

他們仍有其各自獨立的必要性。例如愛滋病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會有預防措施，但並不

會被納入補償。 

 

4. 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 

課程期間 ITC 安排一個上午進行企業參訪活動，參訪的企業是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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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Petroliam National Berhad，簡稱國油 Petronas），該公司創立於 1974 年。此次 ITC

安排學員參訪的是該公司位於義大利杜林的潤滑油工廠。參訪一開始該公司安排了 2 個

簡報，第一場簡報是廠區緊急避難措施的簡介，第二場簡報則介紹該公司安全衛生管理

的理念及文化。 

 

廠區內的地圖標示危難集合地點，透過「顏色」管理，紅色代表危險，綠色代表逃

難指示。在危難時，只需跟著綠色的指示前往避難地點，而避難地點則有一個人統籌指

揮逃難事宜。此外，無論是訪客或員工每個人都要穿戴護目鏡、並穿著可辨識身份的反

光背心。廠區內外，地面上都劃有供行人遵循專用行走的路線與指示，此係為了規範行

人行走範圍，以免誤遭行進車輛不慎撞傷的危險事故發生，而在廠區內外隨處可見明顯

清楚的警告標示。 

 

參訪工廠內部時，安衛人員特別介紹，當員工在汲取油品時，開關處有安全措施，

員工必須將手持續扶著漏油閥，手一旦放開，自動閥即會彈回並關閉油槽，透過這樣的

小裝置可以避免人為不當操作疏失，導致漏油，發生危險。另外廠房內設置備援機組，

於緊急事故發生時啟用。 

 

過程中，讓參訓人印象最深的是，該公司安衛人員曾提及，他們希望發現越多小缺

失越好，因為只有當知道缺失在哪，才有改善的機會。此外，他們認為危險事故多數是

來自人的不當行為，因此希望養成企業內每個員工主動介入的文化，亦即「讓我們遵守

與介入」（Let‘s Comply & Intervene）。由於每個人習以為常的行為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災

害，例如：邊走路邊傳簡訊。該公司希望每個員工都是觀察員（observer），都做到遵守

並告誡，鼓勵員工發現他人有不遵守規則的不安全行為，或發生危難的可能時，都能主

動告誡並阻止，而不擔心他人異樣眼光，以阻止重大災難的發生，這就是其 Let‘s Comply 

& Intervene 的企業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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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藉由本次出國研習的機會，除與各國參與者經驗交流，也了解到每個國家在職業傷

病保險制度設計的差異。出發前一週，ITC 通知參訓人依其指定大綱準備簡報（如

附錄四），介紹自身國家的職業安全衛生概況，並於課程期間做 15 分鐘的口頭簡報。

由於一開始參訓人座位名牌上的國籍被標示為中國，儘管自我介紹時已向其他學員

澄清我國和大陸的關係，但對於多數非洲學員而言，台灣對他們而言仍是陌生的國

家。藉由該次簡報，讓參訓人有機會向其他國家參與者介紹台灣的職災保險制度與

職業安全衛生概況，及近年我國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制上所做努力與進程，報告

結束時也獲得大家的肯認。 

 

二、本次課程內容除介紹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傷害保險的基本概念及 ILO 公約之外，來

自各保險機構的講師分享了職業傷病機構對職業安全衛生採取的預防策略。有些國

家採取撥出一定比率的社會安全預算或保費收入用在職業安全衛生的預防措施

上，例如越南、哥倫比亞。有些國家則採行保費調整作為預防的經濟誘因，例如瑞

士及巴西均採取獎懲制度；此外，瑞士 SUVA 在實施勞動檢查時，對於多次違法的

單位，亦採取提高保費的措施。 

 

三、依據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勞動部應按年自勞工保險基金職業災害保險

收支結餘提撥 40~60%至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之

用。然而過去幾年（如 98~101 年）職災保險基金收支結餘為赤字，故以「收支結

餘」作為提撥基礎並不妥適。職災預防為長期而具延續性的工作，經費來源應穩定

充足，建議未來可參採其他國家撥出一定百分比的保險收入運用在預防工作上。  

 

四、我國職災保險費率，係採行業別經驗費率，依據過去數年職災給付發生率，透過精

算方式釐定適用費率，目前每三年定期精算調整職災費率，另對於僱用 70 人以上

單位則採實績費率，亦屬提供雇主經濟動機投入職災預防。然而，保費調整機制要

能發揮效用，仍仰賴有效的通報系統，否則「實績費率」反而可能會造成雇主隱匿

通報職災的情形。目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重

大職災（一死、三重傷或一住院），雇主應在 8 小時內通報。然而，其他不在此定

義的職業災害並不在通報範圍內；又雇主為減少職災保險費的負擔或為規避行政責

任，輒有隱匿不報情事。我國雖已採取行政措施，以補助方式鼓勵職業傷病診治網

絡醫院通報職業傷病，雖可提高職業傷病通報，但缺乏法源強制性，建議可提升至

法律位階，俾便醫院依法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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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勞動部派赴勞動部派赴勞動部派赴勞動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ITC））））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 辦理目的： 

加強我國際交流、培育熟稔國際事務人才，係本部長期以來不遺餘力推動方向。

自 97 年起，本部皆派員赴義大利杜林(Turin)國際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培訓，於吸收訓練課程專業知識之餘，亦與他國派訓人員建立互動網

絡，收穫頗豐。爰此，為延續並擴大派訓效益，特就派訓人員之遴選，訂定本計

畫。 

 

二、 說明： 

(一) 參訓資格：以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薦任級以上人員為限。 

(二) 參訓人數：本(106)年度原則為 1 名（依年度預算編列）。 

(三) 經費來源：由本部綜合規劃司編列預算支應，包括機票、生活費、學費、簽證費及

其他行政費用。 

 

三、 參訓人員報名方式： 

(一) 外語能力證明：欲參訓人員提供外語專長證明，並檢附測驗成績，並須經單位主管

核定後，作為報名依據（如附表一）。 

(二) 研修課程提案：欲參訓人員逕至國際訓練中心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itcilo.org/en）參閱，並就 ITC 所開設課程填寫 1,000 至 2,000 字書面

提案（如附表二）。 

 

四、 甄選方式： 

經本部綜合規劃司彙整各單位報名提案後，報陳部長圈選核定，依次圈選 3 名人

選（正取一名，備取二名），倘正取人選因臨時重大事項無法參訓，經簽核後則由

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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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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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課程練習教材課程練習教材課程練習教材課程練習教材 

表表表表 1、、、、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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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3 或以下表示殘餘風險為低度，4-8 表示殘餘風險為中度，9-12 表示殘餘風險為 

高度，15 或以上表示殘餘風險嚴重 

 

 

 

 

 

 

 

 

 

 

 

 

 

 

 

 

 

 

 

 

結果 
發生機率 

不明顯 1 低度 2 中度 3 重大 4 嚴重 5 

幾乎確定 5 中度 5 高度 10 嚴重 15 嚴重 20 嚴重 25 

很可能 4 中度 4 中度 8 高度 12 嚴重 16 嚴重 20 

有可能 3 低度 3 中度 6 高度 9 高度 12 嚴重 15 

不太可能 2 低度 2 中度 4 中度 6 中度 8 高度 10 

罕見 1 低度 1 低度 2 低度 3 中度 4 中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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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經濟學與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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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參訓人參訓人參訓人參訓人介紹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簡報介紹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簡報介紹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簡報介紹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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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參訓人為右一參訓人為右一參訓人為右一參訓人為右一））））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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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團照團照團照團照（（（（參訓人為中間排參訓人為中間排參訓人為中間排參訓人為中間排，，，，左二左二左二左二）））） 


